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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过程与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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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5 年 5 月 30 日, 《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 (下称 《公约》) 签署仪式在中

国香港举行, 33 个国家现场签署 《公约》。 国际调解院由包括中国在内的 19 个国家共同发起建

立, 旨在作为全球首个政府间常设调解机构, 为和平解决国家间争议、 一国与另一国国民间的商

事或投资争议、 私主体间的国际商事争议提供制度化的新平台。 2022 年 《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

的联合声明》 达成后, 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作为谈判会议秘书处与会议主席团队, 为 《公约》
谈判提供程序和实质支持, 组织召开了 5 届谈判会议。 《公约》 谈判按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条约谈

判通常做法开展, 历时 1 年 8 个月, 达成 11 章 63 条的最终案文。 国际调解院的治理架构、 受案

范围、 调解程序、 调解员名单、 和解协议的效力、 能力建设、 创始成员权益等关键制度安排是谈

判重点及焦点问题。 《公约》 将在 3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后生效。 预计国际调解院将在 2025 年底或

2026 年初正式成立并开始受理案件。 国际调解院总部将落户中国香港。 国际调解院填补了国际

调解机制的一项空白, 是国际法治的创新之举, 其顺利运行对完善全球治理、 促进世界和平和国

际秩序稳定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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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5 月 30 日, 《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IOMed Convention, 下称 《公约》) 签署仪式在中国香港特

区成功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出席签署仪式, 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 《公
约》。 包括中国在内共 33 个国家①现场签署 《公约》。 来自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和欧洲 85 个国

家和近 20 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约 400 人出席签署仪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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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小雪, 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高级法律官员。 感谢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法律官员李水无拘为本文整理了相关资料。
本文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 本文所用网络文献的最后访问时间均为 2025 年 5 月 30 日。
这 33 个国家分别是: 中国、 阿尔及利亚、 白俄罗斯、 贝宁、 柬埔寨、 喀麦隆、 刚果 (布)、 古巴、 吉布提、 多米尼

克、 赤道几内亚、 埃塞俄比亚、 加蓬、 几内亚比绍、 印度尼西亚、 牙买加、 肯尼亚、 基里巴斯、 老挝、 毛里塔尼亚、
瑙鲁、 尼加拉瓜、 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塞尔维亚、 所罗门群岛、 苏丹、 东帝汶、 乌干达、 瓦努阿图、 委内

瑞拉、 津巴布韦、 尼日利亚。
参见 《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在香港成功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s: / / www. fmprc. gov. cn /
wjbzhd / 202505 / t20250530_ 11637307.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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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调解院由包括中国在内的 19 个国家共同发起, 将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

际争议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为解决国家间争议、 国家与另一国国民间商事或投资争议以及私主体

间国际商事争议提供新平台。 国际调解院填补了国际调解机制的一项空白, 是国际法治的创新之

举, 在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公约》 是建立国际调解院的章程性文件, 也是机构未来运

作和发展的基础。 本文将从谈判背景、 谈判历程、 谈判程序设计、 《公约》 主要内容及谈判焦点

等方面简要介绍 《公约》 谈判相关情况。

一　 谈判背景

(一) 谈判达成 《联合声明》

　 　 近年来, 国际社会对调解的需求日益增加, 但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专司调解的政府间国际组

织。 现有争端解决机构主要通过诉讼、 仲裁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一般仅将调解作为辅助或前置

手段, 难以满足国际社会日益增长的对调解的需求。 另外, 商业性调解机构也不适合处理具有政

治敏感性的国家间争议、 投资者与国家间的争议。 为顺应国际调解发展态势和需求, 2022 年,
中国、 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等十几个国家谈判达成 《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 (Joint
Statement on the Futur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下称 《联合声

明》), 决定共同发起建立国际调解院, 专门提供调解服务, 为各类国际争端提供友好、 灵活、
经济、 便捷的解决方案。

《联合声明》 决定由中国牵头在中国香港特区建立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 协调和组织各方

以约两年时间完成 《公约》 谈判, 并明确 《公约》 谈判参与方范围, 规定 《联合声明》 签署方

和认可方有资格参与 《公约》 谈判。 《联合声明》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旨在协助未来 《公约》 谈

判, 不预设或限制签署方在 《公约》 谈判中的立场。

(二) 设立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

为落实 《联合声明》, 推动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尽早设立并开展工作, 2022 年 10 月 21
日, 外交部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 《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的安排》,
明确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落地香港特区的具体事宜, 包括筹备办公室在香港的法律地位、 职

能、 人员组成、 机构、 人员特权与豁免等。①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根据 《国际组织

(特权及豁免权) 条例》 (第 558 章) 制定 《国际组织 (特权及豁免权) (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

室) 令》, 并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刊宪生效,② 为筹备办公室在香港设立奠定法律基础。 经过本

地立法, 筹备办公室在香港特区作为官方认许机构 (Officially Recognized Body),③ 参照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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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中方将在香港特区设立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s: / / www. mfa. gov. cn /
wjbxw_ new / 202211 / t20221101_ 10795358. shtml。
参见 《〈国际组织 (特权及豁免权) (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 令〉 刊宪》,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

闻公告, https: / / www. info. gov. hk / gia / general / 202212 / 23 / P2022122300220. htm。
关于领馆及官方认许机构,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礼宾处网站, https: / / www. protocol. gov. hk / tc /
posts_ bodies. html。



运作。
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根据 《联合声明》 授权, 负责组织与协调有意参与建立国际调解

院的国家及区域一体化组织就拟签署的 《公约》 及其他相关事项进行谈判, 草拟 《公约》 及

其他相关文件, 制定与国际调解院运作相关的规则、 内部规程及细则等。 2023 年 2 月 16 日,
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成立仪式在香港特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 中国、 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 苏丹、 白俄罗斯、 塞尔维亚、 老挝、 吉布提、 阿尔及利亚、 柬埔寨等 10 个 《联合

声明》 签署国的部级官员发表视频致辞。 筹备办公室的设立标志着国际调解院进入实质创建

阶段。

二　 谈判历程

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10 月, 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共组织召开 5 届 《公约》 谈判会议, 邀

请所有签署或认可 《联合声明》 的国家参加。 《公约》 谈判共历时 1 年 8 个月, 比各方原定计划

提前 4 个月完成 《公约》 谈判, 并确定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中国香港特区。① 《公约》 谈判按联

合国等国际组织条约谈判通常做法开展, 确保谈判进程规范、 专业、 透明、 高效。

(一) 第一届谈判会议

2023 年 5 月 9—12 日, 第一届谈判会议在香港特区举行, 17 国参与 (除上述参与筹备办公

室成立仪式的 10 个国家外, 还有埃塞俄比亚、 马达加斯加、 加蓬、 科特迪瓦、 津巴布韦、 喀麦

隆、 赤道几内亚等 7 国)。 会议审议并通过 《公约谈判路线图及工作模式》 《公约谈判程序规

则》, 确定谈判总体框架及谈判所依据的程序规则。 会议审议通过 《公约框架要素》, 就 《公约》
章节架构及主要内容框架达成一致, 并授权筹备办公室根据 《联合声明》、 第一届谈判会议情况

及各方提出的意见建议草拟 《公约》 零案文, 提交第二届谈判会议供各方谈判参考。

(二) 第二届谈判会议

2023 年 10 月 10—13 日, 第二届谈判会议在香港特区举行, 17 国参与。 筹备办公室于会前 9
周将草拟的 《公约》 零案文分发给各方, 并详尽列明条款起草依据、 来源。 会议首次审议 《公
约》 零案文, 采取逐章逐条审议方式, 充分听取、 汇总各方意见建议, 并在会后分发反映各方意

见的汇总版案文, 作为未来 《公约》 案文修改的基础。 同时, 为尽快确定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

方案, 确保在国际调解院成立前完成总部选址及建设工作, 筹备办公室草拟并提交本届会议审议

通过 《国际调解院东道国选址程序》 (下称 《选址程序》), 启动总部选址程序, 明确选址标准,
并决定于第三届会议确定国际调解院总部所在地。

(三) 第三届谈判会议

2024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2 日, 第三届谈判会议在香港特区举行, 18 国参与 (新增斯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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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 谈判在中国香港特区圆满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s: / /
www. mfa. gov. cn / wjbxw_ new / 202410 / t20241017_ 11509061. shtml。



卡)。 会议就总部选址问题进行审议, 各方一致通过 《关于国际调解院东道国的决定》, 确定国

际调解院总部落户中国香港特区。 根据第二届会议审议情况, 该届会议选取 《公约》 有关国际

调解院的建立、 理事会、 秘书处、 受案范围、 调解程序、 财务等 6 个重点章节予以审议。 筹备办

公室在各方意见基础上, 起草上述 6 个章节的修改版案文, 逐条附解释说明, 阐述案文修改的具

体考虑。 应谈判各方要求, 同时从谈判需要角度考虑, 筹备办公室研究草拟了一系列参考文件,
包括需提交理事会决策的程序规则及事项清单、 秘书处权力职能清单、 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议

的条约实践汇总及案例梳理、 国际调解院项下国家间争议调解程序概览以及涉第三国案件的特殊

处理程序、 国际调解院未来运作成本预算和成员国会费缴纳标准及预估等重点难点问题, 为谈判

各方审议 《公约》 相关章节提供重要参考。 经过讨论, 会议就 《公约》 上述 6 章绝大多数条款

达成共识。 会后, 多国代表团纷纷表示, 会议主席和筹备办公室展现了强大领导力, 该届会议进

展超出预期, 为后续快速推进完成 《公约》 谈判奠定了基础。

(四) 第四届谈判会议

2024 年 6 月 3—7 日, 第四届谈判会议在中国澳门特区举行, 19 国参与 (新增泰国)。 会议

首先审议第三届谈判会议尚未讨论的章节, 包括序言、 调解员名单、 和解协议、 能力建设 (新增

章节)、 财务、 特权与豁免、 最后条款, 对绝大多数条款达成一致。 各方随后就 《公约》 案文剩

余未决事项进行讨论, 最终顺利敲定全部案文, 通过 《公约》 英文本。 这也标志着 《公约》 实

质性谈判已完成。 根据 《公约》 规定, 《公约》 共有阿拉伯文、 中文、 英文、 法文、 俄文、 西班

牙文等 6 种作准文本。 第四届谈判会议之后、 第五届谈判会议之前, 《公约》 英文本还需翻译成

其他 5 种作准文本。 为确保 《公约》 文本的翻译工作能高效高质量完成, 筹备办公室草拟并提

交会议审议通过 《国际调解院公约翻译工作方案》。 该方案明确了翻译工作推进方式和时间表,
决定由参会各国相关主管部门负责文本翻译, 翻译文本经筹备办公室委托语言专家核校后提交第

五届谈判会议最后通过。

(五) 第五届谈判会议

2024 年 10 月 14—17 日, 第五届谈判会议在香港特区举行, 19 国参与。 会议通过 《公约》
阿拉伯文、 中文、 法文、 俄文、 西班牙文作准文本及 《关于国际调解院公约最终文本及相关事项

的决定》, 圆满完成 《公约》 谈判, 并决定于 2025 年在香港特区择期举办 《公约》 签署仪式。
根据上述决定, 各方同意将 《公约》 提交本国政府并促其考虑尽早签署、 批准、 接受、 核准或

加入, 同时建议将 《公约》 又称为 《国际调解院香港公约》 (Hong Kong Convention on the
IOMed)。 会议初步审议了 《缔约国年度会费预估》, 审议并通过 《国际调解院调解规则专家组工

作方案》 《关于国际调解院成立前筹备办公室工作的安排》 《国际调解院标志及旗帜方案》 等文

件, 对后续筹建工作作出安排, 并授权筹备办公室在谈判完成后履行临时秘书处职能, 直至国际

调解院秘书处正式成立运作。

三　 筹备办公室的角色及谈判程序设计

筹备办公室在 《公约》 谈判过程中承担双重职能: 一方面承担谈判会议主席工作团队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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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筹备办公室主任经各方同意担任所有谈判会议的主席; 另一方面承担类似公约谈判秘书处的

职能, 为 《公约》 谈判提供程序和实质支持。① 具体而言, 一是负责会议组织与程序保障, 包括

拟定会议日程, 组织会议开展, 提供场地安排、 技术设备等, 确保谈判高效有序进行; 做好会议

文件、 各方提案的整理分发, 确保所有谈判参与方信息对等, 强化多边谈判透明度; 协调特区政

府提供会议场地、 礼宾礼遇、 警力安保等支持。 二是作为法律顾问和技术支持, 负责草拟 《公
约》 零案文、 修订案文及谈判重点难点问题的技术性参考文件, 审查确保 《公约》 条文之间的

逻辑关系及一致性, 防止出现互相冲突或过于模糊的条款, 确保 《公约》 用语符合国际法规范,
并协助编纂 《公约》 多语种作准文本等; 草拟谈判会议的所有程序性文件, 包括谈判程序规则、
路线图及工作模式、 各届会议议程、 会议报告等。 三是作为会议主席和谈判秘书处, 发挥中立协

调者的作用。 筹备办公室不具备政治主导权, 但在谈判过程中, 中立身份可使其成为可为各方信

赖的技术协调人, 通过私下沟通、 非正式磋商等方式, 促使对立各方寻找共识点, 提出折中文本

草案建议, 化解技术分歧, 维护谈判程序的公正与效率。

(一) 谈判路线图及工作模式设想

根据 《联合声明》, 《公约》 谈判于筹备办公室成立后尽快启动, 并用约两年时间完成。 为

了以有计划、 有步骤且透明的方式完成 《公约》 谈判目标, 筹备办公室草拟了公约谈判路线图

及工作模式设想, 考虑于 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10 月之间举行 5 届谈判会议拟订 《公约》, 并制

定具体时间表和工作模式。②

第一届谈判会议前, 筹备办公室将准备 《公约》 谈判程序规则草案、 谈判路线图和工作模

式提案及 《公约》 框架要素提案, 供各方审议通过。 各方还可在第一届谈判会议前或期间提交

关于 《公约》 核心要素的国家立场或政策指导文件, 亦可提交 《公约》 全部案文, 即允许各方

在筹备办公室草拟公约案文前充分表达立场和意见。
第二届谈判会议前, 筹备办公室将根据 《联合声明》、 第一届谈判会议情况及各方提出的意

见建议, 草拟并提交 《公约》 零案文供谈判参考, 同时请各方在第二届谈判会议前向筹备办公

室提供 《公约》 具体案文起草建议。
第二届至第五届谈判会议将逐章审议 《公约》 草案。 每届会议前, 筹备办公室将根据各方意

见建议及此前谈判情况准备 《公约》 草案修订文本, 争取在第五届会议上通过 《公约》 最终文本。
谈判会议以线下方式开展。 除非另行决定, 会议举办地为中国香港。 谈判会议工作语言为英

语。 除正式谈判会议外, 各方亦可在会议主席的指导下举行非正式磋商等, 以争取在 《公约》
谈判有关事项上达成共识。 另外, 可适时由各方分别指定一至两名调解专家组成专家小组, 起草

国际调解院调解规则。

·7·

《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 谈判过程与焦点

①

②

See Stephen Mathias, “Treaty-Making at the United Nations: The View from the Secretariat”, in Simon Chesterman et al.
(eds.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United Nations Trea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51 - 68.
参考借鉴联合国框架下近年来国际立法进程相关文件。 See “Ad Hoc Committee to Elaborate a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ountering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for Criminal Purposes”, UNODC website,
https: / / www. unodc. org / unodc / en / cybercrime / ad _ hoc _ committee / home; see “ Ad hoc open-ended working group
(OEWG) to prepare for the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on plastic pollution ”, UNEP website, https: / /
www. unep. org / events / unep - event / inc / oewg.



(二) 谈判程序规则

为确保谈判以高质、 高效、 规范、 透明的方式举行, 筹备办公室参考联合国、 海牙国际私法

会议 (HCCH) 等国际组织开展公约谈判的程序规则①, 草拟了 《公约》 谈判所依据的程序规

则, 对谈判会议地点和日期、 议程、 代表团组成、 会议主席、 议事程序、 决策机制、 工作语言、
保密条款等作出规定。

1. 会议地点、 日期、 议程。 谈判会议的地点和日期由筹备办公室与各国协商决定。 筹备办

公室应提前至少 6 个星期通知各国每届谈判会议的地点和日期, 起草并尽早分发谈判临时议程。
各国代表团可增加、 删除或修改议程内容, 但谈判会议期间只能增加代表团认为紧急且重要的

内容。
2. 代表团组成。 参加谈判会议的各国代表团由代表和必要的副代表及顾问组成。 代表、 副

代表及顾问名单应在每届谈判会议邀请函中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提交筹备办公室。 从历届会议各国

代表团组成看, 主要由各国外交部、 司法部或商务部组团参会。
3. 会议主席。 程序规则明确规定, 会议主席不代表任何国家, 有责任以公正、 透明、 包容、

有效和高效的方式主持会议。 会议主席的权力包括: 宣布每届谈判会议的开始和结束; 指导会议

讨论; 确保本程序规则得到遵守, 以及给予发言权。 主席应就程序问题作出决定, 并在遵守本程

序规则的前提下把握谈判进程和维持谈判秩序。 主席可提议限制发言时间或结束辩论, 也可提议

暂停谈判或休会, 或暂停对所讨论问题的辩论。 为避免每届会议重新选举会议主席迟滞会议进

程, 且考虑到筹备办公室主任孙劲博士曾担任 《联合声明》 谈判主持人, 各方商定由孙劲博士

担任各届谈判会议主席。 后续谈判证明, 会议主席高超的多边协调能力和国际法专业能力, 获各

方高度认可, 对推进谈判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4. 议事程序。 程序规则还对提案、 发言、 程序问题等作出具体规定。
5. 决策机制。 所有决定都应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 协商一致也是多边条约谈判所偏好的

决策方式, 有助于谈判达成的公约或协议被普遍接受, 且更易于各方自愿履行。②

6. 工作语言。 谈判工作语言是各方争议较大的问题, 部分非洲国家表示用英语工作存在困

难, 希望增加法语为工作语言。 参与谈判的国家语言涵盖联合国 6 种官方语言, 从公平性角度出

发不可能只增加法语。 但若同时增加多种语言, 筹备办公室可用财政资源恐难以承担, 且每届会

议还需预留较长翻译和校对时间, 将大大延长谈判文件的准备工作, 迟滞谈判进展。 经协调, 各

方最终同意工作语言仅为英语。

(三) 《公约》 零案文的提出

第一届谈判会议后, 筹备办公室根据谈判各方授权, 负责起草 《公约》 零案文。 《公约》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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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ee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HCCH”, HCCH website, https: / / www. hcch. net / en / governance / rules - of - procedure;
“Draft rules of procedure for the work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to end plastic pollution, including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 UNEP website, https: / / www. unep. org / events / unep - event / inc / oewg; “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and its Subsidiary Bodies ” , UNCTAD website, https: / /
unctad. org / .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9 条规定, 议定条约约文应以所有参加草拟约文国家之同意为之。 See Simon Chesterman et
al. (eds.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United Nations Trea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63 - 64.



案文最初共 10 章, 包括国际调解院的建立、 行政理事会、 秘书处、 调解员名单、 受案范围、 调

解程序、 和解协议、 财务、 特权与豁免和最后条款, 主要根据各方签署的 《联合声明》、 第一届

谈判会议各方通过的 《公约框架要素》 及相关立场表态起草。 其中, 国际调解院的建立、 行政

理事会、 秘书处、 调解员名单和财务章节还重点参考了联合国、 常设仲裁法院 (PCA)、 国际投

资争端解决中心 (ICSID)、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等现有国际组织

章程协议相关条款, 受案范围、 调解程序、 和解协议章节重点参考了 《联合国国家间争端和解

示范规则》,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相关规则,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CITRAL) 国际商

事调解规则、 示范法及国际投资争议调解准则,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
(下称 《新加坡调解公约》) 等调解领域相关规则。 特权与豁免章节主要参照 《联合国特权和豁

免公约》 《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常设仲裁法院关于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展争端解决程序的东道国协议》 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总部协定》 等。 最后条款主要参考国际公约一般性表述。
筹备办公室在 《公约》 零案文的起草过程中, 一方面在综合梳理现有制度和规则的基础上,

根据国际调解院未来运作的需求和考量, 量身定制相关规则, 另一方面从协调各方立场角度出

发, 从专业层面尽可能减少谈判过程针对非实质性问题的分歧和争议, 以免拖慢谈判节奏, 并确

保相关条款表述有来源有出处或有明确理由依据, 且在分发 《公约》 零案文时逐条附注所有参

考案文来源。

(四) 总部选址规则及标准设计

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经各方同意设在中国香港特区, 是各方对中国牵头设立国际调解院的

共同授权和认可。 但筹备办公室与国际调解院总部不同, 总部选址问题仍是 《公约》 谈判待决

事项。 考虑到 《公约》 谈判两年时限, 同时为便于国际调解院在 《公约》 生效后可以立刻投入

运作, 避免不必要的延误, 筹备办公室将总部选址问题纳入第二届谈判会议议程, 尽早启动总部

选址议程的审议。
筹备办公室参考联合国框架下部分常设机构或秘书处所在地选址相关实践, 草拟了 《选址

程序》, 力求制定公平、 公开、 透明的选址程序, 以确保选择的东道国能最大限度满足国际调解

院有效、 高效运作的需要。 联合国框架下部分常设机构或秘书处所在地选址程序一般包括: 1. 组

建东道国选址专门委员会并确定其授权及工作程序 (非必经程序); 2. 邀请有意成为东道国的政

府按照相关要求提交竞选文件; 3. 在临时秘书处等机构协助下, 由各东道国候选国协商确定东

道国及总部所在地, 或者由东道国选址专门委员会按相关程序决定东道国及总部所在地; 4. 缔

约国大会作出决定, 确定东道国及总部所在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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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e “Steps and time frames to conduct an open and competitive bidding process for selecting host institutions for entities under
the Convention” ( FCCC / TP / 2013 / 1), UNFCCC website, https: / / unfccc. int / ; “ Report of the Host Country Evaluation
Committee” ( GCF / B. 02 - 12 / 04 ), Green Climate Fund website, https: / / www. greenclimate. fund / ; “ Compilation of
information from potential host Governments” (A / AC. 237 / 79 / Add. 4), UNFCCC website, https: / / unfccc. int / ;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nspection Group on Selecting the Permanent Site and Interim Facilities for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6), “Report of the Headquarters Commission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6), UN website, https: / / documents. un. org / .



考虑到 《公约》 谈判参与方数量相对有限, 各方决定不组建东道国选址专门委员会, 而是

由筹备办公室承担其部分职能, 同时将总部选址决策交由候选国内部协商并经由公约谈判各方

决定。
在选址标准方面, 《选址程序》 规定了如下方面的评选标准。 1. 候选国能否给予国际调解

院运作所需的法人地位和法律能力; 过渡期间 (临时秘书处) 相关法律安排。 2. 候选国能否

给予国际调解院及其官员履职所必需的特权与豁免。 3. 候选国对国际调解院在财政安排、 行

政及后勤方面的支持: 可提供的总部所在地土地及楼宇设施情况, 会议设施等; 设施维修维

护; 水、 电、 通信等设施; 安全; 机构设立及运作所需的额外财政支持, 包括一次性启动资

金、 后续年度捐款等。 4. 候选国当地便利及条件, 如城市国际化程度、 营商及法律环境、 举

办国际会议能力、 公共设施、 教育、 医疗、 就业、 出入境便利等。 5. 候选国认为可提交的其

他相关信息。
在 2024 年 1 月底举行的第三届谈判会议上, 中国代表团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将为总部提供

的各项支持及香港作为未来总部所在地的突出优势。 各方高度评价中国的总部整体设想和具体方

案, 一致同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作为国际调解院东道国, 国际调解院总部将设立于中国香港

特区。

四　 《公约》 主要内容及谈判焦点

《公约》 是建立国际调解院的章程性文件, 是未来机构发展运作的重要基础法律文件, 对机

构设立相关问题、 机构如何运作、 机构如何提供调解服务等方面都作出了框架性规定。 经各方谈

判, 《公约》 最终达成 11 章 63 条, 包括国际调解院的建立、 理事会、 秘书处、 调解员名单、 受

案范围、 调解程序、 和解协议、 财务、 能力建设、 特权与豁免和最后条款等章节。 本文将对谈判

中的部分重点难点问题予以简要介绍分析。

(一) 治理架构

国际组织治理架构的设置因其历史背景、 功能定位、 成员结构等不同而有所区别。 现有

主要国际组织治理架构中, 比较典型的如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等, 一般设有大会、 理事会、
秘书处等三层架构①, 比较好地实现了代表性、 普遍性与正当性; 也有治理架构相对简约的

机构, 如常设仲裁法院、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等, 仅设决策机构和秘书处, 不设 “大会”
或 “常设理事会”, 制度运作更强调去政治化和程序中立性②; 还有近年来新设的国际组织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治理架构更趋精简化与执行导向, 采用权重投票, 不设常驻董事,
强化秘书处主导, 以实现高效治理③。 筹备办公室在研究考虑国际调解院治理架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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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ee Katz Cogan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See 1907 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See PCA Administrative Council & International Bureau, https: / / pca - cpa. org /
en / about / ; ICSID Structure, https: / / icsid. worldbank. org / about.
See Natalie Lichtenstein, “Governance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in Comparative Context”, in AIIB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8, AIIB website, https: / / www. aiib. org / en / about - aiib / who - we - are / role - of - law / index. html.



及草拟 《公约》 相关章节条款时, 从机构定位、 功能、 未来发展等角度出发, 重点参考了常

设仲裁法院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实践, 同时也借鉴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部分

做法。
国际调解院定位为一个全球性的争议解决服务平台, 性质上与常设仲裁法院或国际投资争端

解决中心相似, 属于案件平台型国际组织: 调解程序独立, 机构不设常任调解员, 仅提供调解员

名单, 每起案件由当事方选择调解员, 机构本身不干预调解过程。 因而, 在制度设计方面, 筹备

办公室主要考虑如何兼顾程序中立、 专业化运作与国家主导, 实现简约治理、 高效决策与国家意

志充分表达之间的平衡。 无论是在最初 《公约》 零案文起草, 还是后续 《公约》 谈判过程中,
各方普遍支持国际调解院采用两级架构, 即理事会和秘书处。 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 负责总体战

略、 预算、 人事、 规则制定等。 理事会以国家意志为基础, 表决机制去中心化, 强调协商一致,
若投票则按一国一票处理, 实现国家主导治理。 同时, 理事会为会议机制, 不设常设代表, 避免

机构冗余, 精简机构运作成本。 秘书处作为机构唯一常设实体和执行机构, 负责理事会决策的执

行、 调解程序的管理与支持以及调解能力建设活动等。 国际调解院的有效运作和长远发展与其调

解服务息息相关, 调解服务工作高度依赖调解员与秘书处专业能力。 秘书处未来应侧重技术官僚

主导, 实现专业化运作, 确保调解自治和程序中立, 同时在特定敏感案件受理阶段起到关键

“闸门” 作用。
另外, 虽然 《公约》 没有设置缔约国大会, 但预留了未来就修正 《公约》 事宜召开缔约国

大会的可能。 多国对于将修正 《公约》 的审议及决定权交由理事会持保留意见, 因此, 目前理

事会职权不涉及 《公约》 修正的相关内容。 经讨论, 各方同意将修正 《公约》 的提案及决定权

保留在缔约国手中, 并对决策机制作出严格规定。 因此, 《公约》 第 56 条要求 《公约》 任何修

正案应尽最大可能由缔约国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如已尽一切努力但仍未达成协商一致, 作为最

后手段, 修正案须以所有缔约国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公约》 规定, 理事会的职权包括审议通过国际调解院的行政和财务条例, 秘书长和副

秘书长选任程序, 国际调解院的年度收支预算, 调解程序规则, 调解员行为守则, 审议和批

准国际调解院运作情况年度报告, 任命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设立附属机构或咨询机构等。 对

于决策机制, 各方普遍认同理事会应尽可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运作, 不宜采用投票表决。
考虑到可能遇到尽一切努力之后仍不能就某一具体事项达成协商一致的极端情况, 为避免决

策僵局影响组织正常运作, 各方同意此种情况下, 可由理事会投票表决, 每个成员均有 1
票。 除 《公约》 规定的特定事项须采用三分之二特殊多数表决之外, 其他事项采用简单多数

表决。
同时, 各方同意设立秘书处负责执行理事会的决定, 准备年度收支预算和国际调解院运作

情况年度报告交由理事会审议和批准, 并与缔约国保持联系。 秘书处由秘书长、 1 名或数名副

秘书长以及其他必要的官员和工作人员组成。 秘书长是国际调解院的法定代表和首席官员, 负

责国际调解院内部管理, 包括任命官员等, 亦有权认证根据 《公约》 作出的调解报告或达成

的和解协议, 并核证其副本。 对于秘书长的任期, 各方参考现有国际组织做法, 讨论了包括

4—6 年在内的各种可能性, 最后认为任期 5 年、 可连任 1 次能够较好保证秘书长的工作连续

性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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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案范围

受案范围条款是设立各类争端解决机构条约的核心条款之一。 《公约》 使用了受案范围

(scope of cases) 一词, 而非国际法院、 常设仲裁法院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等主要国际争议

解决机构条约中常见的 “管辖权” (jurisdiction)。① 关于国际调解院能否使用 “管辖权” 一词以

表述其案件受理范围, 早在 《联合声明》 谈判过程中, 有部分国家代表提出调解与诉讼、 仲裁

等强制性争议解决方式不同, 并非对相关范围内的案件具有作出法律裁决的权力, 而更强调争议

当事方的自愿性, 因而不适合用 “管辖权”。 经各方同意, 《联合声明》 决定使用受案范围一词,
《公约》 继续沿用该词。

受案范围也是 《公约》 谈判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 有国家对于国际调解院处理国家

间争议较为谨慎, 主张受案范围应聚焦商事及投资领域, 或对可受理案件类型进行正面列举, 或

详尽列出所有不予受理案件类型的负面清单, 以弱化国际调解院案件的敏感性, 降低国家加入门

槛; 亦有多国表示国际调解院作为政府间国际调解组织, 理应在全球治理及和平解决国际争议方

面积极发挥建设作用, 如排除国家间争议, 将大大限制国际调解院的能力和发展, 与设立国际调

解院的初衷有所背离, 因此不应对受案范围有任何限制。
经过多轮讨论, 各方最终达成一致, 认同国际调解院作为全球首个专门从事调解的政府间机

构, 受案范围上的限制不宜太多, 否则其将成为特定行业领域的调解机构。 同时, 从调解有效性

和避免直接卷入敏感性争议等角度出发, 国际调解院受理案件完全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 仅受理

争议各方一致同意提交的争议, 以有效降低敏感性。 在受理案件类型方面, 《公约》 第 24—28 条

规定, 国际调解院受理各方在争议发生之前或嗣后一致同意提交的 3 类争议, 即国家间争议、 一

国与另一国国民间的商事或投资争议、 私主体间的国际商事争议。
1. 国家间争议

《公约》 第 25 条规定, 对于缔约国之间的法律和事实争议、 分歧或任何关切事项 ( legal and
factual disputes, disagreements or any issues of concern), 经缔约国同意并应其请求, 国际调解院应

为其提供调解服务。 关于国家间争议, 从以往调解实践看, 争议类型涉及陆地边界、 海洋划界、
武装冲突、 外交关系、 人质事件、 自然资源、 环境、 航运等诸多领域。 《公约》 对国家间争议的

类型未作限制, 采用了一个较为宽泛的表述。 主要考虑是, 一方面, 实践中国家对于是否存在争

议可能有分歧, 因此避开对争议的定义问题, 而将关注点放在是否取得当事国同意上面, 更强调

当事国对是否提交调解的自主性。 《公约》 同时保有灵活性, 允许缔约国加入 《公约》 时声明排

除特定类型的争议, 如涉及领土主权、 海洋划界、 海洋权益或其他其认为不适合诉诸调解的争

议。 另一方面, 《公约》 第 24—26 条、 第 29 条、 第 36 条对国家间争议提交调解设立了 4 个 “安
全阀”, 赋予当事国对调解程序较强的掌控性, 有效排除违反当事国意愿将案件提交调解机构的

情形, 以避免调解结果出乎当事国意料的情况。 这 4 个 “安全阀” 分别是: 第一, 提交调解必

须得到争议所有各方的一致同意; 第二, 争议未被争议的任何一方声明排除; 第三, 争议不涉及

第三国, 或得到了相关第三国的事先同意; 第四, 争议各方可在调解过程中的任何时候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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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
对于是否能受理非缔约国提交的争议, 谈判各方的普遍共识是国际调解院受理案件应对缔

约国和非缔约国有所区分, 但又应尽量保持包容性, 不要将过多潜在案件拒之门外。 如非缔约

国或国际组织希望将其争议提交调解院, 调解院也可根据理事会通过的相关规则为其提供调解

服务。
国家间争议调解中, 如何处理涉第三国争议是一个难点问题。 《公约》 第 26 条进行了原则

性规定, 除非经涉及的第三国事先同意, 国际调解院不得就该争议提供调解服务, 同时要求争议

当事国在根据 《公约》 提交调解时, 有义务将涉及第三国的情况通知国际调解院。 谈判中各方

就如何判断 “涉及 (involving) 第三国”、 谁有权决定是否涉及第三国、 调解保密性与潜在第三

国获取信息之间如何平衡等进行了讨论。 各方初步认为, 对于 “涉及第三国” 宜进行严格解释,
以免过于限制当事国通过国际调解院进行调解的权利。 对于谁有权决定是否涉及第三国, 虽然

《公约》 第 31 条规定, 争议涉及第三国而未取得该国事先同意的, 秘书长有权拒绝登记受理案

件, 但若该争议是否涉及第三国本身存在争议时如何处理, 《公约》 并未明确规定。 部分代表还

提出第三国如何获知调解的发生, 以及除依赖争议当事国主动通知和征询意见外, 秘书长在一定

情况下是否应承担主动通知义务等问题。 各方同意, 将在后续制定国家间争议调解程序规则时对

上述问题予以进一步讨论, 并作出细化规定。
2. 一国与另一国国民之间的商事或投资争议

《公约》 第 27 条规定, 对于缔约国与另一国国民之间的商事或投资争议, 国际调解院

应为其提供调解服务。 最初 《公约》 零案文未对争议类型作出限制, 由争议各方共同决定

是否诉诸调解。 但有国家提出如若不限制争议类型, 可能会出现个人等将具有高度政治敏感

性或涉及刑事等方面的争议提交调解的情形, 而国际调解院不适宜介入此类案件。 同时也有

国家对允许个人对国家单方面提起争议解决程序持谨慎意见。 经讨论, 各方同意将争议类型

限制为商事或投资争议。① 此外, 各方就是否对 “另一国国民” 明确定义开展了讨论。 考虑

到调解与诉讼、 仲裁不同, 且 《公约》 未采用强制管辖概念, 因而 《公约》 不需要像 《解

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 一样对 “另一国国民” 进行严格定义,② 仅在第 27 条

中明确了 “国民”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同时, 根据部分国家的建议, 参考 《关于解决国家

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 相关做法, 《公约》 第 27 条规定, 缔约国向国际调解院指

定的组成部分或机构, 也可作为争议一方, 将其与另一国国民之间的商事或投资争议提交调

解, 但该组成部分或机构提交调解须经该缔约国批准, 除非该缔约国已通知国际调解院无须

批准。
对于该类争议, 以及上文提到的国家间争议, 《公约》 第 29 条规定, 允许一国在批准、 接

受、 核准或加入 《公约》 时或其后任何时候提出保留。 对于缔约国根据 《公约》 规定声明排除

的特定争议, 国际调解院不得就相关争议向该国提供调解服务, 但同时允许缔约国以具体同意的

方式将某一特定争议提交国际调解院, 为缔约国诉诸调解提供灵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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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私主体间的国际商事争议

《公约》 第 28 条规定, 对于私主体之间因国际商事关系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争议, 国

际调解院应在符合理事会通过的相关条件下提供调解服务。 与上述一国与另一国国民之间

的商事或投资争议类似, 《公约》 没有对 “国际商事争议” 进行明确定义, 而是在第 28 条

参考了 《新加坡调解公约》 中规定的除外事项①, 即私主体一方为个人、 家庭或家居目的进

行的交易引起的争议不在受理范围之内。 同时, 部分国家要求对私主体 ( private party) 进行

定义。 《公约》 第 28 条参考了国际投资条约相关规定, 明确了私主体包括个人以及根据可

适用的法律组成或设立的实体, 不论其是否以营利为目的, 也不论是私人所有还是政府所

有, 如公司、 信托、 合伙企业、 独资企业、 合资企业或其他协会, 以及任何此类实体的分支

机构等。
《公约》 第 57 条对非单一法律制度也作出了专门规定。 如缔约国内不同领土单位对 《公约》

所涉事项适用不同法律制度, 则凡提及的一国的法律或者程序规则, 应被解释为在适当情况下指

有关领土单位的生效法律或者程序规则。 私主体间国际商事争议, 应解释为包括由该国不同领土

单位的当事人之间的商事关系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争议。

(三) 调解员名单

调解员的经验、 能力、 能否取得当事方信赖等因素关涉调解的质量和结果。 如何挑选合适的

调解员, 对于调解机制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至关重要。 考虑到国家间争议调解与商事投资争议调解

涉及的专业领域差别较大, 经各方同意, 《公约》 第 19 条规定, 设两个调解员名单, 国家间调解

员名单对应国家间争议, 一般调解员名单对应一国与另一国国民间的商事投资争议与私主体间国

际商事争议。 当争议各方希望寻求国际调解院调解时, 可从这两个名单中择定其具体案件的调

解员。
同时, 各方都意识到现有争端解决机构处理案件的仲裁员、 调解员大多来自发达国家, 发

展中国家代表性较低。 根据 ICSID 统计, 自 1966 年至 2024 年底, 在登记的案件中, 仲裁员或

调解员有 65%来自西欧、 北美地区。② 国际调解院作为主要由发展中国家发起成立的国际组

织, 应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争端调解中的代表性和参与度。 同时, 部分国家表示应对提名

调解员国籍作出明确规定, 只能从本国国民中提名, 以避免欧美等争议解决领域传统优势地

区调解员占大量指派名额, 削弱国际调解院调解员的代表性。 为此, 经各方达成一致, 《公

约》 第 20 条、 第 21 条规定, 两个调解员名单都由每个缔约国从本国国民中指派一定数量的

调解员组成, 相关人员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 在法律、 商业、 工业或金融等专业领域具有

公认的能力, 可被信赖开展调解。 在此基础上, 指派列入国家间调解员名单的人员还应在国

际法、 外交、 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有公认能力, 并具有高超政治技巧和判断力。
此外, 从世界主要法律体系的代表性、 地域多样性和性别平衡等角度出发, 《公约》 第 22 条

规定, 允许理事会向两个调解员名单指派一定数量的调解员, 以确保国际调解院名单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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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
对于是否允许调解案件的当事方从调解员名单之外指定调解员的问题, 各方存有争议。 一

方面, 由于调解涉及领域较为广泛, 特定案件可能会出现调解员名单并无有相关资质与经验的

调解员的情况。 如允许当事方根据需要另行指定调解员, 则将有利于增强国际调解院调解服务

的灵活性和吸引力, 进一步拓宽案源。 但另一方面, 部分国家担心这种做法可能会弱化缔约国

向调解员名单指派调解员的效果, 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家主动成为 《公约》 缔约国的吸引力。 经

讨论, 各方同意不在 《公约》 案文中对此进行规定, 该问题留待未来理事会通过的调解程序规

则处理。

(四) 调解程序

《公约》 关于调解程序的规定较为原则, 具体调解程序将根据理事会通过的调解程序规则或

争议各方另行约定的程序规则开展。 最初 《公约》 零案文对调解程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但这些规定在谈判中引起许多围绕技术问题的争论。 经部分国家提议, 筹备办公室在草拟 《公
约》 修改版案文时对调解程序章节进行大幅简化。 最终, 《公约》 第 6 章仅保留了调解程序的基

本原则、 不可减损的规定、 在调解中不可选择性执行的调解规则和机构案件管理相关规则, 如案

件登记 (第 31 条)、 开展调解依据的调解程序规则 (第 32 条)、 保密原则 (第 33 条)、 在其他

程序中援引作为证据 (第 34 条)、 调解员在其他程序中的身份限制 (第 35 条)、 调解终止情况

(第 36 条)、 调解费用 (第 37 条)、 与其他争议解决程序的关系 (第 38 条) 等。 有关具体程序

规则将在未来理事会通过的调解程序规则中规定。
《公约》 第 30 条明确规定, 国际调解院开展调解的基本原则包括自愿、 公正、 独立、 善意、

高效、 经济, 后续调解程序规则起草也应体现上述原则。 对于案件登记, 《公约》 第 31 条规定,
争议各方应根据提交调解的程序规则向国际调解院秘书长提出请求; 如秘书长认为争议明显不属

于 《公约》 受案范围, 或争议涉及第三国而未取得该国事先同意, 则将拒绝受理相关案件, 否

则应登记案件。
各方亦对规范调解员行为十分看重, 提出在调解程序章节明确写入相关内容, 如调解员应向

争议各方披露任何潜在利益冲突, 应遵循调解员行为守则, 力求公平对待争议各方并促进争议事

项的和解。 因此, 《公约》 第 32 条就此作出了相关规定。
在有关调解程序与其他争端解决程序的关系和衔接问题上, 为鼓励当事方运用调解机制, 降

低调解门槛, 《公约》 第 38 条规定, 诉诸调解不妨碍当事方诉诸其他争端解决方式, 同时也允

许调解程序与其他程序并行。 在可适用的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争议各方可约定调解作为其他程序

时效中断的理由。
对于调解终止, 现行调解规则一般会授权调解员认定调解无法解决争议, 并以之为终止调

解的情形之一。 但在谈判中, 有国家表示对于国家间争议, 调解员宣布 “某争议不可能通过调

解解决” 而终止程序可能会造成严重负面政治影响。 这种情况下, 如争议各方有意继续调解,
应更换调解员而非终止调解程序。 考虑到国家间争议确有其特殊性, 各方最终同意删去调解员

终止调解的情形, 而通过兜底条款兼顾非国家间争议调解的需要。 《公约》 第 36 条对此作出了

规定。
根据第五届谈判会议通过的 《国际调解院调解规则专家组工作方案》 , 国际调解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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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两套调解程序规则, 包括国家间争议调解规则和国际商事投资争议调解规则, 一国与另

一国国民之间的商事或投资争议和私主体间的国际商事争议将共用一套调解程序规则, 并

设立了两个专家组, 每个专家组负责起草一套规则。 专家组由所有参与 《公约》 谈判的国

家派专家组成, 后续还将邀请 《公约》 签署国派专家参与, 每个专家组分别由筹备办公室

委派的两个协调员 ( co-facilitators) 牵头负责。 预计 2025 年下半年, 专家组将起草完成两套

调解规则并提交国际调解院成立预备会议审议, 待国际调解院成立, 经由理事会通过后正式

对外颁布。

(五) 和解协议的效力与执行

相较于仲裁、 诉讼等传统争端解决方式, 调解充分尊重当事方意愿, 所有程序以当事方自愿

为基础。 从调解实践看, 当事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执行率较高。 但与此同时, 和解协议缺乏法

律强制执行力也是阻碍当事方诉诸调解的重要原因, 这导致国际调解的发展和广泛使用受到制

约, 尤其是在跨境商事领域。① 《公约》 项下是否应设置专门的执行机制以及如何设计相关规则,
是谈判中的一个难点问题。 最终达成一致的 《公约》 在第 7 章对和解协议的效力作出了明确规

定, 即争议各方之间正式达成的任何和解协议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各方应善意履行。 争议各方

签署和解协议, 即为同意该和解协议可作为其是由调解所产生的证据, 并可据此根据可适用的法

律寻求救济。
关于国家间争议, 在当前国际实践中, 当事方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法律效力或性质将取决于

具体协议本身, 且只能依赖于国家自愿履行, 或按照条约必须信守原则, 由各方善意履行, 但无

法强制执行。 此外, 考虑到国家参与调解的特殊性, 从不影响一国法律立场角度出发, 参考 《联
合国国家间争端和解示范规则》 相关规定②, 《公约》 明确了一方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并不代表其

承认相关条款所可能依据的法律或事实考虑。
关于一国与另一国国民之间的商事或投资争议, 《公约》 规定争议各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对

各方具有约束力, 各方应善意履行。 《公约》 未对执行机制作出规定, 如和解协议未能有效

履行, 争议方有权将和解协议作为相关证据并根据可适用的法律寻求救济, 包括国际法或一

国国内法。 《新加坡调解公约》 适用于国际商事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 对商事概念未作限定,
按照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对商事的广义解释③, 商事应包括投资, 即就投资争议达成的和解协

议也可利用 《新加坡调解公约》 机制予以执行。 但需注意的是, 《新加坡调解公约》 允许缔约

国对政府机构或者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提出保留, 声明该公约

不适用。
关于私主体间的国际商事争议, 就此类争议达成的和解协议, 《公约》 规定缔约国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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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劲、 纪小雪: 《发起建立国际调解院: 背景、 基础及进展》, 载 《国际法研究》 2023 年第 6 期, 第 14 页。
《联合国国家间争端和解示范规则》 第 28 条。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 《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法》 (2018 年) 规定, 对 “商
事” 一词应作广义解释, 以涵盖由于一切商业性质关系而发生的事项, 无论这种关系是否属于合同关系。 商业性质

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 供应或者交换货物或者服务的任何贸易交易; 销售协议; 商业代表或者代理; 保理;
租赁; 工程建造; 咨询; 工程技术; 发放许可; 投资; 融资; 银行业务; 保险; 开发协议或者特许权; 合营企业和

其他形式的工业或者商业合作; 航空、 海路、 铁路或公路客货运输。



其可适用的法律予以执行。 部分国家对商事和解协议执行问题进行了国内立法, 能在一国国

内层面解决部分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 但大部分和解协议仍有待 《公约》 层面解决。 《新加

坡调解公约》 也可为该类争议达成的和解协议提供执行依据。 谈判中, 有国家提议在 《公

约》 中直接嵌入 《新加坡调解公约》 相关规定, 直接利用 《新加坡调解公约》 的执行机制。
但并非所有参与国都已加入 《新加坡调解公约》, 因而此方案未获采用。 虽然理想状态下,
和解协议多数为自愿履行, 但当事方在争议发生后考虑诉诸何种争议解决方式时, 会因和解

协议存在不履行的风险且又无法强制执行, 而导致不愿意诉诸调解。 而且对国际商事争议而

言, 经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跨境执行比在国内执行更难。 与前两类涉及国家的争议不同, 谈

判各方就该类争议设置强制执行机制的敏感程度较低, 阻力相对较小。 因此, 各方都较为认

可在国际调解院框架下设计相关执行机制的必要性。 但考虑到在 《公约》 中写入完整的执行

机制会导致 《公约》 内容过于庞大, 各国批准 《公约》 时可能会面临更加复杂困难的国内程

序, 为促进 《公约》 尽快生效, 各方同意此类争议的执行问题留给缔约国未来谈判达成一项

议定书来解决。
国际商事争议达成的和解协议, 在中国内地可考虑利用司法确认作为执行渠道。 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205 条, 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 可向有关法

院申请司法确认及执行。① 如果能够通过司法解释确认国际调解院属于该条中 “依法设立的调解

组织”, 则可在中国国内法层面先行解决国际调解院项下有关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 有助于进一

步提升国际调解院的吸引力。

(六) 能力建设

发起设立国际调解院的国家现阶段主要为发展中国家, 能力建设是各方尤为关注的问

题, 多国在谈判中表示希望在 《公约》 中规定加强能力建设的相关内容, 同时特别提及照

顾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需要。 《公约》 在第 6 条国际调解院的职能中明确规定, 国际调解

院将 “促进调解领域的能力建设合作, 认识到并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 考虑到各方

对能力建设的强烈需求和关注, 谈判后期筹备办公室新增起草了 “能力建设” 章节, 进一

步强化国际调解院开展能力建设活动的相关内容, 获各方普遍欢迎。 《公约》 第 8 章还明确

规定秘书处应编制促进能力建设的年度工作计划; 应设置 “能力建设委员会” , 作为理事会

的咨询建议机构, 研究能力建设活动的策略和优先事项; 该章还规定了可实施针对青年专业

人员及外交官的调解奖学金计划, 以及设立 “调解基金” 以推广和鼓励使用调解并加强能

力建设。
开展能力建设是国际调解院未来重要任务之一, 将有助于实现国际调解院的宗旨和目标。 国

际调解院将致力于推广调解的使用, 培育调解文化, 探索和推广最佳调解实践, 组织有关调解的

国际、 区域、 国家及地方的论坛和会议, 为各方交流、 能力建设和信息共享搭建平台等。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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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023 年修正) 第 205 条规定, 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 申请司

法确认的, 由双方当事人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 共同向下列人民法院提出: (一) 人民法院邀请调解组

织开展先行调解的, 向作出邀请的人民法院提出; (二) 调解组织自行开展调解的, 向当事人住所地、 标的物所在

地、 调解组织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调解协议所涉纠纷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 向相应的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



开展调解员、 调解辅助人员的培训, 提高调解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 壮大调解人才队伍, 不

断提高调解服务质量, 推动国际调解的专业化发展; 针对政府官员、 实务界人士开展相关调解培

训, 增强其利用调解解决争议的意识和能力; 与各国政府、 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加强合作, 分享

资源和经验。① 未来调解基金设立后, 将根据理事会通过的具体规则运作, 综合考虑发展中国家

开展能力建设的需求, 助力其利用调解方式解决争议, 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 培养发展中国

家的调解人才。

(七) 创始成员权利

各方普遍关注创始成员的资格及权益问题。 为鼓励和吸引更多国家尽早加入 《公约》, 《公
约》 第 7 条规定, 对于已签署或认可 《联合声明》 的国家, 如其在本公约生效后 5 年内表示同

意受 《公约》 约束, 则有权成为国际调解院创始成员; 其他国家, 如在本公约生效后 2 年内表

示同意受 《公约》 约束, 亦有权成为创始成员。
对于创始成员的权益问题, 曾探讨过几种方式, 比如权重投票, 赋予创始成员更多投票权,

或者在指定调解员数量上给予创始成员更多名额等。 但国际调解院在运作性质上与采取权重投票

的国际组织如国际金融机构等不同, 若设计加权投票, 则与一国一票原则不符, 而且可能对后续

其他国家加入 《公约》 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 经各方商议, 《公约》 第 20 条规定在调解员数量

上, 允许每个创始成员向一般调解员名单额外指派不超过 10 人。

五　 未来工作

《公约》 第 59 条规定, 自开放签署起, 至生效后 3 年内, 《公约》 将继续向所有国家和区域

一体化组织开放签署。 《公约》 第 60 条规定, 《公约》 将在 3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后生效, 预计国

际调解院将在 2025 年底或 2026 年初正式成立。
《公约》 谈判的圆满完成和签署是筹建国际调解院的重要里程碑, 也是国际调解院未来顺利

运作的基石。 除此之外, 筹建一个全新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 包括研究制定

配套调解规则, 如国家间争议调解规则、 国际商事投资争议调解规则、 调解员行为守则、 受案细

则等, 还包括研究起草国际调解院运作相关规则, 如理事会议事规则、 行政和财务条例及秘书处

内部相关规定等。 此外, 国际调解院还需与东道国谈判缔结总部协定, 以及推进开业前期各种筹

备事项等。
筹备办公室将按照第五届谈判会议对后续筹建工作作出的安排, 在谈判完成后至国际调解院

秘书处正式成立运作前履行临时秘书处职能, 开展国际调解院的宣介推广, 高质量推进国际调解

院建章立制和开业准备工作, 确保国际调解院顺利建立, 汇聚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推动全球治

理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为和平与发展事业写下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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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and Key Issues of the Elaboration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Ji Xiaoxue
Abstract: On 30 May 2025,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 IOMed) was held in the Hong Kong SAR of China. 33 States
signed the Convention. Jointly initiated by 19 States including China, the IOMed will be the first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dedicated exclusively to mediation, offering an institutionalized platform for
the amicable and flexibl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disputes between a State and a national of
another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s between private parties. Follow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Joint Statement on the Future Establishment of the IOMed in 2022, the IOMed Preparatory Office,
acting as the secretariat for the elaboration as well as the team of the Chair of the sessions, convened five
sessions of the elaboration on the Convention and provided both procedural and substantial support to the
process. The elaboration on the Convention followed the practices of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ons on
treatie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t lasted for 20 months, and
concluded upon the successful adoption of the final text of the Convention composed of 11 chapters and 63
articles. Key issues relating to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the IOMed were addressed during the
elaboration, including governance structure, scope of cases, mediation procedure, the design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Panels of Mediators, the legal effect and enforcement of settlement agreements, 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and the privileges and rights accorded to founding members. The Convention will enter
into force upon ratification, acceptance, approval, or accession by three States. The IOMed,
headquartered in the Hong Kong SAR of China, is expected to be formally established and commence its
provision of mediation services by the end of 2025 or early 2026. The IOMed has filled a gap i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mechanism and is an innovative move in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We believe the
effective functioning of the IOMed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global governance, contributing
to world peace, and maintaining a st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Keywords: Conven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 IOMed
Convention), Hong Kong Convention on the IOM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IOMed),
IOMed Preparatory Office, Elaboration on the IOMed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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